
 
 

 
 

 
 

有关透过网站向客户提供文件的更新指引 

根据香港法律第 571Q章《证券及期货(成交单据、户口结单及收据)规则》(下称「《成交单据规

则》」) 第 17 条，中介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向客户提供特定文件(下称「交易文件」)。然而，

《成交单据规则》没有规定如何提供交易文件。对此，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下称「证监

会」)于 2010 年 7 月 28 日发出通函 (下称「2010 年通函」)，阐明交易文件可以电子方式提供

给客户。例如，中介人可以通过中介人的网站向客户提供对交易文件的取览(下称「取览服务」)。

就《成交单据规则》第 17 条而言，取览服务是可接受的，前提是中介人(a)已获得客户对取览服

务的正面、可撤销的同意及(b)实施营运保障措施，以确保向客户提供充分的通知和取览权。 

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证监会发出通告，重申其在 2010

年通函中所解释的政策立场(即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

就《成交单据规则》第17条而言，取览服务是可接受的)，

并进一步就可接受使用取览服务的营运保障措施提供最新

指引，以符合《成交单据规则》。更新后的指引如下： 

 

1. 客户同意书 

(i) 对于新客户，可于客户开户时签署的客户协议中纳入有关客户对于取览及使用中介人

的网上交易平台的条款及细则的明文条款(下称「该等条款及细则」)以取得客户对取览

服务的同意。 

 



 
 

 
 

 
 

(ii) 对于现有客户，可通过向客户发送个别通知的方式获得客户对取览服务的同意，该等

条款及细则将纳入其客户协议中，且该等条款及细则将于指定日期起生效，但前提是

客户通过以下其中一种方式给予同意： 

 (a) 书面形式； 

(b) 电子方式；或 

(c) 透过在中介人的网上交易平台的帐户，登录一次。 

(iii) 由中介人发出的通知或现有客户的同意书应清楚指明，客户如就加入的该等条款及细

则给予同意，即表示同时确认其明白及接受取览安排(详见下文第 2 段)。 

(iv) 中介人在收到现有客户的同意后，应向客户发出通知，确认取览服务的开始日期及撤

销同意的方法。 

(v) 中介人需注意，有关增加该等条款及细则及取览服务的开始日期的通知应通过书面、

电子邮件及短信等有效的沟通方式发送给客户。中介人应就所取得的同意备存及记录。 

2. 披露取览安排 

新客户及现有客户的取览服务的同意应附有客户的确认书，即其理解及接受以下安排： 

(i) 客户使用取览服务须配备适当的硬件和软件、接达互联网及提供和指定一个特定的电

邮地址、流动电话号码或其他电子地址，以接收中介人的电子邮件、短信或其他电子



 
 

 
 

 
 

通知。客户应意识到，互联网、电子邮件、短信及其他电子资讯服务可能会受到某些

资讯科技风险及中断的影响。 

(ii) 客户可在中介人所指明的方法规限下，撤销其对取览服务的同意。中介人应提供多于

一个便捷方式，让客户撤销其对取览服务的同意。此外，撤销同意的预先通知期限不

应超过 2 个月。 

(iii) 客户可能被要求缴付合理费用，以(a)取得不再可供

查阅的任何交易文件的副本；或(b)除了要求使用

取览服务外，还要求中介人以其他方式向其提供交

易文件。 

(iv) 为了避免未能收取通知，客户如变更其指定的电邮

地址、流动电话号码或者其他电子地址时，则应当立即告知中介人。 

3. 在网站登载交易文件的通知 

(i) 当交易文件在任何一天上载于中介人的网站时，中介人应以迅速有效的通讯方式向客

户发出个别通知，以作知会。 

(ii) 有关的通知应提醒客户及时审查交易文件，并在发现任何错误后尽快向中介人汇报。

此外，中介人应通过该通知或交易文件中载入显眼的讯息，提醒客户保存交易文件的

电子副本或列印本，以作日后参考。 

 



 
 

 
 

 
 

4. 资讯科技系统的安全性及功能  

(i) 上载于网站让客户取览的交易文件应以用户名称及密码加以保护，中介人应采取充分

和全面的资讯科术措施，确保所上载的交易文件的完整性、安全性及保密性。 

(ii) 上载于中介人网站上的交易文件应可供下载，并能供客户以电子方式保存。 

(iii) 在由上载交易文件发给客户通知的日期起计一段不少于以下指明期间的时间内，交易

文件应持续可供客户取览、查阅及下载： 

(a) 户口日结单、成交单据及收据：3 个月 

(b) 户口月结单：2 年 

5. 应变计划 

(i) 中介人应监控并保存在其网站上载交易文件的适当记录，以供客户查阅。 

(ii) 中介人应设定处理程序，以便在通知未能送达时与客户联系。 

(iii) 如客户的联络资料有任何更改，中介人应尽快更新客户的联络资料。 

(iv) 如果中介人，无论因任何理由，未能在《成交单据规则》规定的期限内通过取览服务

提供交易文件，则应根据香港法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400 条规定的任何

送达方式，尽快向客户提供交易文件。 



 
 

 
 

 
 

(v) 中介人应制定妥善的应变计划，以应付一旦其网站运作中断或发生任何其他资讯科技

事故而导致客户无法取览交易文件的情况。 

如有进一步咨询，请联络本律师行杨元建律师 (电话： (852) 2854 3070 或电邮：

lawrence.yeung@ycylawyers.com.hk)。 

 

请注意，本摘要说明仅供参考，并非旨在提供正式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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